津发改核〔2025〕20号
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德福路A段110kV高压线路迁改工程核准的批复
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供电分公司： 

你司报来《关于办理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德福路A段110kV高压线路迁改工程项目核准申请的函》（渝赤叙文〔2025〕109号）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，现就该项目核准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依据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，同意建设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德福路A段110kV高压线路迁改工程（2505-500116-04-01-878979）。

项目单位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供电分公司。

二、项目建设地点为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德园路。

三、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：项目共更换铁塔4基，其中1A3-DJ-18塔3基，1X3-DJBC-12塔1基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将110kV杨溪南线005号、006号杆更换为1A3-DJ-18终端塔，由于原杨溪南线004号、007号杆结构不满足更换后的导线要求，故将杨溪南线004号更换为1A3-DJ-18终端塔，杨溪南线007号更换为1X3-DJBC-12终端塔，更换110kV杨溪南线004号-007号段导地线，线路长770米，导线采用LGJ-185/30钢芯铝绞线，地线采用OPGW-48B1-90光缆；拆除原导地线820米，电杆4基，拉线9套。

四、项目估算总投资为423万元。其中，工程费用359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58万元，基本预备费6万元。资金来源为项目单位自筹。

五、项目前置要件为江津区规资局出具的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（用字第市政500116202500040号）。

六、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，请按照《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及时提出变更申请，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。

七、请你司项目开工建设前，依据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、土地使用、资源利用、安全生产、环评等相关报建手续。

八、本批复文件有效期限为2年，自批复之日起计算。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应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。项目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，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。
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年11月5日

抄送：江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审计局、区统计局。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2025年11月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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